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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

（染料中间体产品）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为了做好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工作，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通则》（以下简称通则）等规定，制定本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第2条 本细则适用于染料中间体产品生产许可的实地核查、产品检验等工作,应与通则一并使用。

第3条 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证。
第二章 发证产品及标准

第4条 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是指用煤焦油产品、石油产品等基本有机原料，经磺化、卤化、硝化、还原等反应而制得的各种芳烃衍生物。如硝基苯、苯胺等芳烃衍生物，经深度化学加工可制得染料，也可制备颜料、农药、医药、香料等。本实施细则规定执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为生产许可证发证产品，共划分为12产品单元。具体产品单元及品种见表1。企业生产表1中的产品，当仅作为原料进入生产下一环节且不对外销售时，则不需要单独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表1   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单元及产品品种

	单元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序号
	产品品种

	1
	氯苯类
	1. 
	氯苯

	
	
	2. 
	邻二氯苯

	
	
	3. 
	对氯邻硝基苯胺（红色基3GL）

	2
	硝基苯类
	4. 
	硝基苯

	
	
	5. 
	苯胺

	
	
	6. 
	对氨基苯磺酸

	3
	硝基氯苯类
	7. 
	邻硝基氯苯

	
	
	8. 
	对硝基氯苯

	
	
	9. 
	2.4-二硝基氯苯

	4
	烷基苯胺类
	10. 
	N-甲基苯胺

	
	11. 
	12. 
	N.N-二甲基苯胺

	5
	氨基醚类
	13. 
	对氨基苯甲醚

	
	
	14. 
	邻氨基苯甲醚

	6
	萘胺
	15. 
	1-萘胺

	7
	保险粉
	16. 
	保险粉（连二亚硫酸钠）

	8
	聚合类
	17. 
	三聚氯氰

	9
	氧化类
	18. 
	邻苯二甲酸酐

	10
	苯胺类
	19. 
	对硝基苯胺

	
	
	20. 
	邻硝基苯胺

	
	
	21. 
	间硝基苯胺

	
	
	22. 
	邻氯对硝基苯胺

	
	
	23. 
	间苯二胺＃

	11
	甲苯类
	24. 
	对硝基甲苯

	
	
	25. 
	邻硝基甲苯

	
	
	26. 
	邻甲苯胺＃

	
	
	27. 
	2.4-二氨基甲苯＃

	
	
	28. 
	邻硝基对甲苯胺

	12
	酚类
	29. 
	2,4-二硝基苯酚

	
	
	30. 
	对氨基苯酚＃

	
	
	31. 
	对硝基酚钠


	
	
	32. 
	间苯二酚(1，3—苯二酚)


注：标#的产品品种涉及国家产业政策淘汰类。
第5条 本细则的发证产品应执行的产品标准和相关标准见表2。

表2 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执行标准和相关标准
	单元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标准名称
	产品标准号
	相关标准名称
	相关标准号

	1
	氯苯类
	氯苯
	GB/T 2404-2014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水分的测定
	GB/T 2386-2014

	
	
	邻二氯苯
	HG/T 3602-2010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水分的测定
	GB/T 2386-2014

	
	
	对氯邻硝基苯胺（红色基3GL）
	HG/T 4022-2008
	染料中间体熔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GB/T 2384-2015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水分的测定
	GB/T 2386-2014

	2
	硝基苯类
	硝基苯
	GB/T 9335-2009
	染料中间体结晶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GB/T 2385-2007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水分的测定
	GB/T 2386-2014

	
	
	苯胺
	GB/T 2961-2014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水分的测定
	GB/T 2386-2014

	
	
	对氨基苯磺酸
	HG/T 3678-2010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不溶物质含量的测定
	GB/T 2381-2013

	3
	硝基氯苯类
	邻硝基氯苯
	GB/T 1653-2013
	染料中间体结晶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GB/T 2385-2007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水分的测定
	GB/T 2386-2014

	
	
	对硝基氯苯
	GB/T 1653-2013
	染料中间体结晶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GB/T 2385-2007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水分的测定
	GB/T 2386-2014

	
	
	2.4-二硝基氯苯
	HG/T 2553-2010 
	染料中间体结晶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GB/T 2385-2007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水分的测定
	GB/T 2386-2014

	4
	烷基苯胺类
	N-甲基苯胺
	HG/T 3409-2010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水分的测定
	GB/T 2386-2014

	
	
	N.N-二甲基苯胺
	GB/T 26603-2011
	染料中间体结晶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GB/T 2385-2007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水分的测定
	GB/T 2386-2014

	5
	氨基醚类
	对氨基苯甲醚
	GB/T 7370-2015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水分的测定
	GB/T 2386-2014

	
	
	邻氨基苯甲醚
	HG/T 2669-2014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水分的测定
	GB/T 2386-2014

	6
	萘胺
	1-萘胺
	GB/T 25781-2010
	染料中间体熔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GB/T 2384-2015

	7
	保险粉
	保险粉（连二亚硫酸钠）
	HG/T 2074-2011
	/
	/

	8
	聚合类
	三聚氯氰
	GB/T 25814-2010
	染料中间体熔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GB/T 2384-2015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堆积密度的测定
	GB/T 21877- 2008

	9
	氧化类
	邻苯二甲酸酐
	GB/T 15336-2013
	染料中间体结晶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GB/T 2385-2007 

	10
	苯胺类
	对硝基苯胺
	GB/T 4840-2007
	染料中间体熔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GB/T 2384-2015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水分的测定
	GB/T 2386-2014

	
	
	邻硝基苯胺
	GB/T 4840-2007
	染料中间体熔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GB/T 2384-2015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水分的测定
	GB/T 2386-2014

	
	
	间硝基苯胺
	GB/T 4840-2007
	染料中间体熔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GB/T 2384-2015 

	
	
	邻氯对硝基苯胺
	HG/T 4032-2008
	染料中间体熔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GB/T 2384-2015 

	
	
	间苯二胺
	HG/T 3401-2014
	染料中间体结晶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GB/T 2385-2007 

	11
	甲苯类
	对硝基甲苯
	GB/T 28611-2012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水分的测定
	GB/T 2386-2014

	
	
	邻硝基甲苯
	GB/T 28611-2012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水分的测定
	GB/T 2386-2014

	
	
	邻甲苯胺
	HG/T 2585-2009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水分的测定
	GB/T 2386-2014

	
	
	2.4-二氨基甲苯
	HG/T 3395-2010
	染料中间体结晶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GB/T 2385-2007 

	
	
	邻硝基对甲苯胺
	HG/T 3397-2010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不溶物质含量的测定
	GB/T 2381-2013

	
	
	
	
	染料中间体熔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GB/T 2384-2015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水分的测定
	GB/T 2386-2014

	12
	酚类
	2,4-二硝基苯酚
	GB/T 21886–2008
	染料中间体结晶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GB/T 2385-2007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水分的测定
	GB/T 2386-2014

	
	
	对硝基酚钠
	HG/T 2586-2010
	染料及染料中间体  不溶物质含量的测定
	GB/T 2381-2013 

	
	
	间苯二酚(1，3—苯二酚)
	HG/T 3989-2014
	染料中间体结晶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
	GB/T 2385-2007 


注：标准一经修订，企业应当自标准实施之日起按新标准组织生产，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应当按照新标准要求进行 。

第三章  企业申请生产许可证的基本条件和资料
第6条 企业申请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生产许可证，除按通则要求提交的材料外，涉及国家产业政策的产品，由企业提交符合产业政策自我承诺书。企业需申明无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装置，不存在国家明令限制新增生产装置的情况。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有关条款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1号）和《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2010年本）》（工产业[2010]第122号）的规定，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涉及国家产业政策如下：

1. 鼓励类：自2011年6月1日起鼓励染料及染料中间体清洁生产、本质安全的新技术（包括催化、三氧化硫磺化、连续硝化、绝热硝化、定向氯化、组合增效、溶剂反应、循环利用等技术，以及取代光气等剧毒原料的适用技术，膜过滤和原浆干燥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2. 限制类：自2011年6月1日起限制新建染料、染料中间体、有机颜料、印染助剂生产装置（不包括鼓励类的染料产品和生产工艺） 。

3. 淘汰类：自2010年10月13日起淘汰铁粉还原工艺。

第7条 凡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的企业应具备本条款规定的基本生产条件，包括：生产设施、检验设施、生产设备、检验设备、关键工序等，具体要求见表3-1至表3-5。
表3-1   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应具备的

生产设施和检验设施及设施要求
	产品单元
	设施名称
	设施要求

	全部单元
	生产车间、原材料仓库（或储罐区）、成品库（或成品储罐）、检测实验室、水电等。
	1.设施、场地布局合理、需要时进行有效隔离，面积应能满足工作的正常进行；
2.检测实验室应具有天平室、加热室、化学分析室、仪器分析室和留样室，并且做到合理分开。


表3-2   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应具备的生产设备
	序号
	产品单元
	设备名称

	1
	氯苯类
	反应设备、分离设备

	2
	硝基苯类
	反应设备、精馏设备

	3
	硝基氯苯类
	硝化设备、分离设备

	4
	烷基苯胺类
	反应设备、精馏设备

	5
	氨基醚类
	反应设备、蒸馏设备

	6
	萘胺
	反应设备、蒸馏设备

	7
	保险粉
	反应设备、过滤分离设备

	8
	聚合类
	聚合设备、冷却设备

	9
	氧化类
	氧化设备、结晶设备

	10
	苯胺类
	反应设备、精制设备

	11
	甲苯类
	反应设备、精馏设备

	12
	酚类
	反应设备、过滤设备


注：1.本表为企业应具备的基本生产设备，企业实际生产设备可与上述设备名称不同，但应满足上述设备的功能、性能、精度等要求。

2、以上为典型工艺应具备的生产设备，对于采用非典型生产工艺的企业，核查时可按企业工艺设计文件规定的生产设备进行。

表3-3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应具备的检验设备及设备要求
	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及条款
	检验设备
精度或测量范围

	1
	氯苯类
	氯苯
	纯度（含量）及有机杂质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水分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微量水分测定仪（0～1.0%）

	
	
	
	酸度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移液管（20mL）

	
	
	邻二氯苯
	纯度（含量）及有机杂质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水分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微量水分测定仪（0～1.0%）

	
	
	
	酸度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移液管（20mL）

	
	
	对氯邻硝基苯胺（红色基3GL）
	初熔点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温度计（精度0.1℃）

	
	
	
	氨基值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天平（0.1 mg）

	
	
	
	有机杂质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液相色谱仪（测量范围190nm～600nm，偏差±1nm）


	
	
	
	水分（干燥失重、加热减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测量范围50℃～300℃，偏差±1℃）

	2
	硝基苯类
	硝基苯
	结晶点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温度计（精度0.1℃）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水分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微量水分测定仪（0～1.0%）

	
	
	苯胺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水分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微量水分测定仪（0～1.0%）

	
	
	对氨基苯磺酸
	氨基值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天平（0.1 mg）

	
	
	
	有机杂质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不溶物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测量范围50℃～300℃，偏差±1℃）

	3
	硝基氯苯类
	邻硝基氯苯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水分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微量水分测定仪（0～1.0%）

	
	
	对硝基氯苯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水分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微量水分测定仪（0～1.0%）

	
	
	2.4-二硝基氯苯
	结晶点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温度计（精度0.1℃）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4
	烷基苯胺类
	N-甲基苯胺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水分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微量水分测定仪（0～1.0%）

	
	
	N.N-二甲基苯胺
	结晶点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温度计（精度0.1℃）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水分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微量水分测定仪（0～1.0%）

	5
	氨基醚类
	对氨基苯甲醚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水分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微量水分测定仪（0～1.0%）

	
	
	邻氨基苯甲醚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水分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微量水分测定仪（0～1.0%）

	6
	萘胺
	1-萘胺
	结晶点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温度计（精度0.1℃）

	
	
	
	氨基值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天平（0.1 mg）

	
	
	
	2-萘胺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液相色谱仪【测量范围190nm～600nm，偏差±1nm】


	7
	保险粉
	保险粉（连二亚硫酸钠）
	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天平（0.1 mg）

	8
	聚合类
	三聚氯氰
	初熔点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温度计（精度0.1℃）

	
	
	
	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电子天平（精度0.1 mg）

	9
	氧化类
	邻苯二甲酸酐
	熔融色度、热稳定色度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电热色度测定仪（测量范围：0℃～300℃，精度：0.2℃）

	
	
	
	邻苯二甲酸酐纯度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游离酸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天平（0.1 mg）

	10
	苯胺类
	对硝基苯胺
	初熔点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温度计（精度0.1℃）

	
	
	
	氨基值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电子天平（精度0.1 mg）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水分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微量水分测定仪（0～1.0%）

	
	
	邻硝基苯胺
	初熔点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温度计（精度0.1℃）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水分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微量水分测定仪（0～1.0%）

	
	
	间硝基苯胺
	初熔点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温度计（精度0.1℃）

	
	
	
	氨基值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电子天平（精度0.1 mg）

	
	
	
	有机杂质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邻氯对硝基苯胺
	初熔点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温度计（精度0.1℃）

	
	
	
	氨基值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电子天平（精度0.1 mg）

	
	
	
	纯度（含量）及有机杂质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液相色谱仪（测量范围
190nm～600nm，偏差±1nm）


	
	
	间苯二胺
	结晶点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温度计（精度0.1℃）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11
	甲苯类
	对硝基甲苯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水分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微量水分测定仪（0～1.0%）

	
	
	邻硝基甲苯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水分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微量水分测定仪（0～1.0%）

	
	
	邻甲苯胺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水分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微量水分测定仪（0～1.0%）

	
	
	2.4-二氨基甲苯
	含量（氨基值）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电子天平（精度0.1 mg）

	
	
	
	纯度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结晶点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温度计（精度0.1℃）

	
	
	邻硝基对甲苯胺
	含量（氨基值）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电子天平（精度0.1 mg）

	
	
	
	纯度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不溶物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测量范围50℃～300℃，偏差±1℃）

	
	
	
	水分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微量水分测定仪（0～1.0%）

	12
	酚类
	2,4-二硝基苯酚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气相色谱仪【温度设定值精度：1℃。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结晶点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温度计（精度0.1℃）

	
	
	
	加热减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测量范围50℃～300℃，偏差±1℃）

	
	
	
	水溶液pH值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天平（0.1 g）

	
	
	对氨基苯酚
	氨基值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天平（0.1 mg）

	
	
	
	纯度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液相色谱仪
测量范围（190nm～600nm，偏差±1nm）

	
	
	
	透光率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波长范围190nm～900nm）

	
	
	
	干燥失重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测量范围50℃～300℃，偏差±1℃

	
	
	
	灰分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箱式电阻炉（测量范围0℃～800℃，偏差±25℃）

	
	
	
	铁、镍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原子吸收光谱仪（190nm～870nm，精度0.5nm）

	
	
	
	焦亚硫酸钠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天平（0.1 mg）

	
	
	对硝基酚钠
	对硝基酚钠的质量分数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天平（0.1 mg）

	
	
	
	游离碱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天平（0.1 mg）

	
	
	
	纯度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液相色谱仪（测量范围
190nm～600nm，偏差±1nm）


	
	
	
	水不溶物含量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测量范围50℃～300℃，偏差±1℃）

	
	
	间苯二酚(1，3—苯二酚)
	结晶点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温度计（精度0.1℃）

	
	
	
	含量（化学法）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天平（0.1 mg）

	
	
	
	纯度（含量）及有机杂质
	产品执行的国家、行业标准
	液相色谱仪（测量范围
190nm～600nm，偏差±1nm）



注：1. 以上均为出厂检验必备的检验设备；

2.上表为企业应具备的基本检验设备，企业实际检验设备可与上述设备名称不同，但应满足上述设备的功能、性能、精度等要求。
表3-5   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的关键工序及控制参数
	产品单元
	关键工序
	控制参数

	全部单元
	合成过程
	1、 时间

2、 温度

3、 压力


第8条 申请发证、证书延续、许可范围变更（企业生产地址迁移、增加生产场所、增加产品单元、增加产品品种）等需要进行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企业应在实地核查前做好准备，根据本细则第七条要求和实际情况填写下列企业资料：
（1） 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主要工艺流程图 (见附件1-1)。

（二）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生产设施和检验设施表(见附件1-2)和生产场所示意图(见附件1-3)。

（三）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生产设备表(见附件1-4)。

（四）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检验设备表(见附件1-5)。

（五）关键岗位专业技术人员表(见附件1-6)。
（六）产品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清单(见附件1-7)。
第四章  企业实地核查
第9条 现场实地核查时，企业申请取证的产品应正常生产，相关人员应在岗到位。
第10条 审查组现场对企业申请书及证照等申请材料进行核实。
第11条 审查组现场依据《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见附件2) 按产品单元进行实地核查，并对本细则第八条要求企业准备的全部相关材料（见附件1-1～1-7）进行核实，做好记录，对判为不符合项的须填写详细的不符合事实，对判为建议改进项的须填写实地核查发现的可改进的问题，形成《企业实地核查不符合项和建议改进项汇总表》(见附件3)，完成《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见附件4)。
第12条 审查组现场形成的核查材料和记录（包括附件1-1～1-7、附件2、附件3和附件4）一式三份，企业、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审查组织单位各一份。
第13条 实地核查判定原则

审查组应对实地核查办法全部条款逐一进行核查，并根据其满足生产合格产品能力的程度分别作出符合、不符合和建议改进的判定。核查的产品品种未发现不符合，核查结论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第五章  产品检验
第14条 抽样规则

实地核查合格的企业，审查组按检验样品数量一览表（见表4）的规定实施抽样, 并填写抽样单（见表5）。样品应自抽样之日止前12个月内生产的企业自检合格的产品中抽取。抽样时，应有被检企业代表现场确认。不同生产场所应当分别抽取样品。
（一）原则上每个申请单元抽取一个样品。单元1、2应抽取各单元内所生产的产品中一个序号较大的产品（例如：硝基苯类单元中，生产4.硝基苯和5.苯胺，则抽取5.苯胺样品）；单元3至单元8抽取所生产的一个产品；单元9至单元12抽取所有生产的产品。抽样品的产品品种应在发证范围内。

（二）抽样人员应不少于2人。
（三）按产品标准规定的抽样方法和抽样量进行随机抽样。
1、被检产品不得少于单批产量的2/3，连续生产的产品，不得少于贮罐的1/3。

2、被检产品要充分混匀后装入两个合适的容器中。对于用槽车、贮槽或其他包装的液体产品，应自容器的上、中、下处取等量样品，混匀后装入两个合适的容器中，贴盖有生产单位公章、抽样人签名的封条。

（四）企业应在7日内将样品和抽样单一并送达有资质的生产许可证检验机构（以下简称发证检验机构，企业可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或省级许可证主管部门网上查询自主选择）。
表4  检验样品数量一览表
	序号
	产品单元
	抽检样品种类
	样品数量

	1
	氯苯类
	对氯邻硝基苯胺（红色基3GL）
	250g

	
	
	氯苯

邻二氯苯
	250mL

	2
	硝基苯类
	对氨基苯磺酸
	250g

	
	
	硝基苯

苯胺
	250mL

	3
	硝基氯苯类
	对硝基氯苯

2,4-二硝基氯苯
	250g

	
	
	邻硝基氯苯
	250mL

	4
	烷基苯胺类
	全部产品
	250mL

	5
	烷基醚类
	全部产品
	250mL

	6
	萘胺
	1-萘胺
	250g

	7
	保险粉
	保险粉(连二亚硫酸钠)
	100g

	8
	聚合类
	三聚氯氰
	250g

	9
	氧化类
	邻苯二甲酸酐
	250g

	10
	苯胺类
	对硝基苯胺

邻硝基苯胺

间硝基苯胺

邻氯对硝基苯胺（干品）

间苯二胺
	250g

	
	
	邻氯对硝基苯胺（潮品）
	500g

	11
	甲苯类
	对硝基甲苯

2.4-二氨基甲苯

邻硝基对甲苯胺（干品）
	250g

	
	
	邻甲苯胺

邻硝基甲苯
	250mL

	
	
	邻硝基对甲苯胺（潮品）
	500g

	12
	酚类
	对氨基苯酚＃

对硝基酚钠

间苯二酚(1，3—苯二酚)
	250g

	
	
	2,4-二硝基苯酚
	100g


表5 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生产许可证抽样单    

	企业情况
	申请单位名称

(盖章)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样品情况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执行标准
	
	规格/等级
	

	
	抽样基数
	
	抽样数量
	

	
	生产日期
	
	抽样日期
	

	
	产品批号
	
	抽样地点
	


	
	封样情况
	

	抽样

人员

签字
	
	企业

代表

签字
	

	
	
	
	

	抽样方式
	(审查组抽样        (免实地核查企业抽样     (已获证单元内增加产品企业抽样                

	备注
	

	说明
	1、审查组抽样的，请企业在实地核查合格后7日内将样品送达自主选择的生产许可证检验机构。

2、企业抽样的，请企业在申请受理之日起7日内将样品送达自主选择的生产许可证检验机构。


注：1、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样品无论是审查组抽样还是企业抽样，均应填写此抽样单。

2、执行标准为该产品的现行有效标准。

第15条 企业延续符合免实地核查要求，不进行实地核查仅进行产品检验，企业应在申请受理之日起7日内，按本细则第十四条中表4要求自行抽封样品、填写抽样单（表5），自主选择发证检验机购并自行送样，同时将抽样单寄送审查组织单位。企业对所抽送样品的及时性、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第16条 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生产许可证发证检验项目、依据标准见表6。

表6  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项目及依据标准

	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检验项目

	1
	氯苯类
	氯苯
	纯度（含量）及有机杂质

	
	
	
	水分

	
	
	
	酸度

	
	
	邻二氯苯
	纯度（含量）及有机杂质

	
	
	
	水分

	
	
	
	酸度

	
	
	对氯邻硝基苯胺（红色基3GL）
	初熔点

	
	
	
	氨基值

	
	
	
	有机杂质

	
	
	
	水分（干燥失重、加热减量）

	2
	硝基苯类
	硝基苯
	结晶点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水分

	
	
	苯胺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水分

	
	
	对氨基苯磺酸
	氨基值

	
	
	
	有机杂质含量

	
	
	
	不溶物

	3
	硝基氯苯类
	邻硝基氯苯
	结晶点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水分

	
	
	对硝基氯苯
	结晶点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水分

	
	
	2.4-二硝基氯苯
	结晶点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水分

	4
	烷基苯胺类
	N-甲基苯胺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水分

	
	
	N.N-二甲基苯胺
	结晶点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水分

	5
	氨基醚类
	对氨基苯甲醚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水分

	
	
	邻氨基苯甲醚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水分

	6
	萘胺
	1-萘胺
	结晶点

	
	
	
	氨基值

	
	
	
	2-萘胺含量

	7
	保险粉
	保险粉（连二亚硫酸钠）
	含量

	8
	聚合类
	三聚氯氰
	初熔点

	
	
	
	含量

	
	
	
	甲苯不溶物

	
	
	
	堆积密度

	9
	氧化类
	邻苯二甲酸酐
	熔融色度、热稳定色度、硫酸色度

	
	
	
	结晶点

	
	
	
	纯度

	
	
	
	游离酸

	10
	苯胺类
	对硝基苯胺
	初熔点

	
	
	
	氨基值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水分

	
	
	邻硝基苯胺
	初熔点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水分

	
	
	间硝基苯胺
	初熔点

	
	
	
	氨基值

	
	
	
	有机杂质含量

	
	
	邻氯对硝基苯胺
	初熔点

	
	
	
	氨基值

	
	
	
	纯度（含量）及有机杂质

	
	
	间苯二胺
	结晶点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11
	甲苯类
	对硝基甲苯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水分

	
	
	邻硝基甲苯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水分

	
	
	邻甲苯胺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水分

	
	
	2.4-二氨基甲苯
	含量（氨基值）

	
	
	
	纯度

	
	
	
	结晶点

	
	
	邻硝基对甲苯胺
	含量（氨基值）

	
	
	
	纯度

	
	
	
	不溶物

	
	
	
	水分

	12
	酚类
	2,4-二硝基苯酚
	纯度及有机杂质含量

	
	
	
	结晶点

	
	
	
	加热减量

	
	
	
	水溶液pH值

	
	
	对氨基苯酚
	氨基值

	
	
	
	纯度

	
	
	
	透光率

	
	
	
	干燥失重

	
	
	
	灰分

	
	
	
	铁、镍含量

	
	
	
	焦亚硫酸钠含量            

	
	
	
	熔程                   

	
	
	对硝基酚钠
	对硝基酚钠的质量分数                 

	
	
	
	游离碱含量                        

	
	
	
	纯度                   

	
	
	
	水不溶物含量

	
	
	间苯二酚(1，3—苯二酚)
	结晶点

	
	
	
	含量（化学法）

	
	
	
	纯度（含量）及有机杂质


注：检验方法依据相关标准及条款执行。
第17条 检验判定原则
经检验，许可证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该产品检验合格。否则，判定该产品检验不合格。
第18条 检验报告
（一）发证检验机构应当在收到企业样品之日起20日内完成检验工作，出具检验报告(格式见附件5)一式三份(企业、审查组织单位、检验机构各一份)。

（二）证书延续企业提供同单元在6个月内（自检验报告签发日期起）省级及以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检验报告的，可免于该单元许可证产品检验。
第六章  证书许可范围
第19条 企业申请的发证产品通过现场实地核查和许可证产品检验合格且符合通则和本细则规定要求的，由审查组织单位拟定产品生产许可范围，报送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批准。
第20条 产品生产许可范围的判定原则：
产品单元经实地核查合格，且抽样产品检验合格，则证书许可范围为申请产品，反之实地核查不合格或产品检验不合格，则该产品单元不合格。

生产许可证证书载明产品明细，包括产品名称、产品单元、产品品种。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产品许可范围示例：

产品名称：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单元：氯苯类；产品明细：氯苯、邻二氯苯。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产品许可范围示例（见表7）：
表7  证书产品明细内容示例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单元
	企业申请内容
	实地核查
结果
	产品检验结果
	确认证书产品许可范围

	1
	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
	氯苯类
	氯苯类（氯苯、邻二氯苯）
	氯苯类单元审查合格
	抽取样品邻二氯苯，检验结论合格
	氯苯类（氯苯、邻二氯苯）

	2
	
	氧化类
	氧化类 （邻苯二甲酸酐）
	氧化类单元实地核查结论合格
	抽取样品邻苯二甲酸酐检验合格
	氧化类 （邻苯二甲酸酐）


注：1.最终发证范围按同时满足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的合格范围确定。
第21条 许可范围变更的补充规定

 企业获证后，许可范围变更为增加产品的按以下规定办理:企业增加产品单元的或增加品种的，按照通则和本细则规定的程序重新组织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第七章  附则

第22条 危险化学品产品审查部联系方式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危险化学品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部设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安慧里四区16号楼518室

邮政编码：100723

电    话：010-84885339  84885009  84885418

传    真：010-84885009
电子信箱：hgscb5009@126.com

联 系 人：汤胜修  孙琳  
第23条 本实施细则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解释。
第24条 本实施细则自2016年10月30日起实施，原《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7）（染料中间体产品部分）》作废。
附件1
企业核查时准备书面材料清单
附件1-1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主要工艺流程图
附件1-2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生产设施和检验设施表
附件1-3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生产场所示意图
附件1-4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生产设备表
附件1-5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检验设备表
附件1-6关键岗位专业技术人员表
附件1-7产品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清单
企业名称：                          （盖章）
企业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审查组确认签字：                     年  月  日

本清单内所有书面材料经现场实地核查确认后一式三份，企业、地方许可证主管部门、审查组织单位各一份，企业加盖骑缝章。
附件1-1
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主要工艺流程图
第 页   共  页
	企 业 申 请 填 写 内 容      

	企业名称
	
	填写日期
	

	产品单元
	

	工艺流程图

（企业填写）
	（以框图+箭头方式表述企业生产该产品的实际工艺流程、并以“★”在相应的框图上表示关键工序）：



	现场核查后填写内容

	审查组

核查确认
	经核查，该企业生产            产品上述生产工艺流程描述与实际相符，企业对关键工序进行了识别，审查组予以确认。


注：1. 如产品单元生产工艺不同均应分别绘制；

2. 如采用非典型工艺的企业，应提交采用非典型工艺的说明：明示所采用的工艺流程、设备工装、加工制作方法等情况，陈述与典型工艺的主要差异（如有）。

附件1-2
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生产设施和检验设施表

	序号
	产品单元
	生产设施名称
	设施特征及用途描述
	备注

	
	
	
	
	

	
	
	
	
	

	
	
	
	
	

	
	
	
	
	


注： 企业多场所的均应分别填写；

附件1-3
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生产场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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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
	
	填写日期
	

	生产地址
	

	（生产场所示意图，应标明其相邻特征道路、建筑物或单位方位、距离等）




注： 多场所的均应分别绘制；

附件1-4
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生产设备表

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自产原材料的生产设备表（一）

	序号
	产品单元
	原材料名称
	生产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设备编号
	其他
	备注

	
	
	
	
	
	
	
	

	
	
	
	
	
	
	
	

	
	
	
	
	
	
	
	

	
	
	
	
	
	
	
	


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的生产设备表（二）

	序号
	产品单元
	产品名称
	生产设备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设备编号
	其他
	备注

	
	
	
	
	
	
	
	

	
	
	
	
	
	
	
	

	
	
	
	
	
	
	
	


注： 多场所的均应分别填写，并在备注中注明生产场所；

附件1-5
企业生产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检验设备表
	序号
	产品单元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及条款
	检验设备名称
	设备规格型号
	设备编号
	精度或测量范围
	用途（进货检验、过程检验、出厂检验等）
	备注

	
	
	
	
	
	
	
	
	
	

	
	
	
	
	
	
	
	
	
	

	
	
	
	
	
	
	
	
	
	

	
	
	
	
	
	
	
	
	
	

	
	
	
	
	
	
	
	
	
	

	
	
	
	
	
	
	
	
	
	

	
	
	
	
	
	
	
	
	
	

	
	
	
	
	
	
	
	
	
	


注： 多场所的均应分别填写，并在备注中标明生产场所；

附件1-6
关键岗位专业技术人员表

	序号
	姓  名
	性别
	岗位
	职务/职称
	学历
	所学专业
	身份证号
	备注

	
	
	
	
	
	
	
	
	

	
	
	
	
	
	
	
	
	

	
	
	
	
	
	
	
	
	

	
	
	
	
	
	
	
	
	

	
	
	
	
	
	
	
	
	

	
	
	
	
	
	
	
	
	

	
	
	
	
	
	
	
	
	

	
	
	
	
	
	
	
	
	

	
	
	
	
	
	
	
	
	

	
	
	
	
	
	
	
	
	

	
	
	
	
	
	
	
	
	


填表说明：最高管理者、质量负责人、技术人员、检验人员、关键工序操作工等，均应列入此表。

附件1-7
产品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清单

	序号
	产品单元
	技术文件/工艺文件名称
	文件编号
	备注

	
	
	
	
	

	
	
	
	
	

	
	
	
	
	

	
	
	
	
	

	
	
	
	
	

	
	
	
	
	

	
	
	
	
	

	
	
	
	
	

	
	
	
	
	

	
	
	
	
	

	
	
	
	
	

	
	
	
	
	

	
	
	
	
	

	
	
	
	
	

	
	
	
	
	

	
	
	
	
	

	
	
	
	
	

	
	
	
	
	

	
	
	
	
	

	
	
	
	
	

	
	
	
	
	

	
	
	
	
	

	
	
	
	
	

	
	
	
	
	


注：企业根据本公司制定的文件管理规定按实际情况填写，审查组现场核实。

附件2




     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生产许可证
           企业实地核查办法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产品名称：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应用说明

1. 本办法核查内容分为6大部分20条47款，应逐条款进行核查，并根据其满足程度和相关条款“备注”栏中给出的认定原则分别作出符合、不符合、建议改进的判定意见。
2. 凡涉及到企业申请材料真实性、符合性问题的，均应判为不符合。

3. 凡涉及到企业的生产设施、检验设施、生产设备、检验设备、关键岗位技术操作专门人员等缺失问题的，或存在系统性、区域性、严重性问题的，均应判为不符合。
4. 每款核查内容逐个判断，并在对应的“是”或“否”的选项框中打“√”，凡在“否”的选项框中打“√”的，均须填写详细的不符合事实。

5．核查结论的确定原则：经核查15条均未发现不符合，核查结论为合格。否则核查结论为不合格。

6. 审查组依据本办法对企业实地核查后，填写《企业实地核查不符合项和改进项汇总表》（附件3）和《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附件4）。

	1
	申请材料

	1.1
	营业执照
	1）申请书填写的住所与营业执照是否一致。
	( 是；( 否：
	( 符合

( 不符合
	1.经营范围是广义的概念，可按行业或大类分，只要含盖申请许可证产品即可；

2.核查内容3）～5）款，任何一款为“否”，则结论为不符合；

3. 1）～2）款，若为填写错误允许勘误，此类情况不作为不符合。

4.留存企业厂门照片。

	
	
	2）实际生产地址与申请书填写的是否一致。
	( 是；( 否：
	
	

	
	
	3）实际生产地址与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是否一致（实际生产地址应与营业执照住所同地址，若不同，该生产地址应经工商登记或备案）。
	( 是；( 否：
	
	

	
	
	4）经营范围是否涵盖申请许可证产品。
	( 是；( 否：
	
	

	
	
	5）是否在有效期限内。
	( 是；( 否：
	
	

	1.2
	产业政策要求
	6）企业是否存在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装置和国家明令限制新增生产装置的情况。
	( 是；( 否； ( 不适用：
	( 符合

( 不符合
	

	2
	人员能力

	2.1
	最高管理者
	7）是否具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 是；( 否：
	( 符合

( 建议改进
	

	
	
	8）是否具有一定的产品技术知识。
	( 是；( 否：
	
	

	
	
	9）是否具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
	( 是；( 否：
	
	

	2.2
	技术人员
	10）是否具有相关产品专业技术知识。
	( 是；( 否
	( 符合

( 建议改进
	

	
	
	11）是否熟悉相关产品标准。
	( 是；( 否
	
	

	2.3
	检验人员
	12）负责出厂检验工作的检验员是否具备化学检验工国家职业标准中规定的初级工及以上级别的技能；是否熟悉相关产品标准和检验方法标准。
	( 是；( 否
	( 符合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1.如果国家、行业对检验人员资质有要求的，应获得相应资质；

2．检验人员操作均不正确，则判不符合。

	
	
	13）检验人员是否经过培训和考核。
	( 是；( 否
	
	

	
	
	14）现场观察检验人员进行进货检验、过程检验、出厂检验，检验人员是否能够熟练操作，其操作是否符合检验规程，并正确作出判断。
	( 是；( 否
	
	

	2.4
	操作工人
	15）现场核查每一关键工序实际生产操作情况，工人是否能熟练的操作，其操作是否符合技术工艺文件的规定。
	( 是；( 否
	( 符合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关键工序、工人操作均不正确，则判不符合。

	3
	生产和检验设施设备

	3.1
	基础设施
	16）是否具备《细则》表3-1规定、满足其生产取证产品所需的工作场所和设施。
	( 是；( 否：
	( 符合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1.核查内容16）和17）款，任意款为“否”，则结论为不符合；

2. 建议改进选项仅适用于1/）款维护和运行情形。

3.留存主要设施照片。

	
	
	17）是否具备满足其采购原材料进货检验、生产过程检验、产品出厂检验所需的工作场所和设施。
	( 是；( 否：
	
	

	
	
	18）生产和检验设施是否维护完好，运行正常。
	( 是；( 否：
	
	

	3.2
	设备工装
	19）企业是否具有《细则》表3-2规定、与其生产产品、生产工艺及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
	( 是；( 否：
	( 符合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1.核查内容19）和20）款，任意款为“否”，则结论为不符合；

2. 建议改进选项仅适用于21）款。

3.留存企业必备生产设备照片。

	
	
	20）其性能和精度应能满足生产合格产品的要求。
	( 是；( 否：
	
	

	
	
	21）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是否维护完好，运行正常。
	( 是；( 否：
	
	

	3.3
	检验设备
	22）企业是否具有《细则》表3-3规定、与其生产产品、生产工艺及生产方式相适应的采购关键原材料进货检验、生产过程检验、产品出厂检验所需的检验仪器设备。
	( 是；( 否：
	( 符合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1.核查内容22）和23）款，任意款为“否”，则结论为不符合；

2. 建议改进选项仅适用于24）和25）款维护和运行情形；

3.留存企业必备检验设备照片。

	
	
	23）其性能和精度应能满足相关标准规定的检验要求。
	( 是；( 否：
	
	

	
	
	24）检验仪器设备是否维护完好，运行正常，并在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使用。
	( 是；( 否：
	
	

	
	
	25）检验仪器设备是否是自有。
	( 是；( 否：
	
	

	4
	产品标准和相关标准

	4.1
	产品标准
	26）是否有《细则》表2所列的与申请取证产品应执行的产品标准。
	( 是；( 否：
	( 符合

( 建议改进
	

	4.2
	相关标准
	27）是否有《细则》表2所列的与申请取证产品适用的相关标准。
	( 是；( 否：
	( 符合

( 建议改进
	

	4.3
	标准实施
	28）是否在其产品技术文件和生产中贯彻执行产品标准和相关标准。
	( 是；( 否：
	( 符合

( 建议改进
	

	5
	技术文件

	5.1
	工艺流程
	19）是否绘制有工艺流程图。
	( 是；( 否：
	( 符合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核查内容29）～33）款，均为“否”，则结论为不符合。

	
	
	30）工艺流程图是否与其生产实际相吻合。
	( 是；( 否：
	
	

	
	
	31）生产工艺流程是否合理。
	( 是；( 否：
	
	

	
	
	32）是否标明关键工序（适用时）。
	( 是；( 否：
	
	

	
	
	33）关键工序识别是否充分适宜。
	( 是；( 否：
	
	

	5.2
	技术工艺文件
	34） 依据本办法5.1中识别和确认的关键工序，现场核查每一关键工序，是否均编制有相关技术工艺文件。
	( 是；( 否：
	( 符合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所有关键工序均无技术工艺文件，则判不符合。 

	
	
	35）技术工艺文件是否明确了具体的控制参数，其参数是否进行适宜的验证并正确（须贯彻执行产品标准）。
	( 是；( 否：
	
	

	5.3
	检验文件
	36）是否对采购重要原材料进货检验/验证、生产过程检验、出厂检验作出规定。
	( 是；( 否：
	( 符合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核查内容36）和37）款均为“否”，则结论为不符合。

	
	
	37）是否编制了检验规程，其内容是否完整正确（应包括检验频次、检验样品数、抽样方式、检验项目、检验方法、检验步骤、检验结果判定及处理）。
	( 是；( 否：
	
	

	6
	生产过程控制

	6.1
	过程监控
	38）是否对每一关键工序实际生产操作情况进行监控。
	( 是；( 否：
	( 符合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核查内容38）～41）款均为“否”，则结论为不符合。

	
	
	39）是否建立并保持了监控记录。
	( 是；( 否：
	
	

	
	
	40）监控记录载明信息反映实际生产操作是否正确、稳定。
	( 是；( 否：
	
	

	
	
	41）如果监控发现不正确、不稳定，是否及时采取纠正或预防措施。
	( 是；( 否：
	
	

	6.2
	进货检验
	42）采购重要原材料是否按规定进行检验/验证，并保留检验记录。
	( 是；( 否：
	( 符合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6.3
	过程检验
	43）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指标是否按规定进行检验，并保留检验记录。
	( 是；( 否：( 不适用
	( 符合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6.4
	出厂检验
	44）产品是否按规定进行出厂检验，并保留检验记录。
	( 是；( 否：
	( 符合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出厂检验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6.5
	不合格品控制
	45）是否对不合格品的控制和处置作出明确规定。
	( 是；( 否：
	( 符合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核查内容45）～47）款均为否，则该项为不符合。

	
	
	46）对检验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是否按规定进行标识、隔离和处置，是否有效防止不合格品转入下道工序和出厂。
	( 是；( 否：
	
	

	
	
	47）不合格品经返工后是否重新进行了检验。
	( 是；( 否：
	
	


附件3
企业实地核查不符合和建议改进条款汇总表
企业名称：                                       产品单元：

	序号
	条款号
	不符合程度
	事实描述

	
	
	在选框中打“√”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 不符合

( 建议改进
	

	审查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企业代表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审查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4
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编：

	产品名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产品单元（产品证书明细内容）：

	核查

结论
	审查组根据《危险化学品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危险化学品染料中间体产品）》，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__ _日对该企业进行了核查，共计核查出：
符合_____条、不符合      条、建议改进     条。
其他情况说明：                                                     

经综合评价，本审查组对该企业的核查结论是：                   。（注：核查结论填写：合格或不合格）

	审查组成员
	姓名（签字）
	单    位
	职务(组长、组员)
	核查分工（条款）
	审查员证书编号

	
	
	
	
	
	

	
	
	
	
	
	

	
	
	
	
	
	

	
	
	
	
	
	

	企业负责人签字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观察员(签字)：                     年    月    日                   审查组织单位(章)：                      年    月    日  

注：“其他情况说明”栏中填写的内容为：企业存在不符合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且不能体现在实地核查记录中的情况，如企业存在因非不可抗力原因拖延或拒绝核查的情况等。

附件5

（CMA章）、（CNAS章）

检  验  报  告

报告编号：

产品名称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受检单位  (与送样单上企业名称一致)

检验类别     生产许可证检验

报告日期       (以签发日期为准)


检验机构名称
注 意 事 项

1． 检验报告无“检验报告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2． 复制检验报告未重新加盖“检验报告专用章”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

3． 检验报告无批准人、审核、主检签字无效，无骑缝章无效。

4． 检验报告涂改无效。

地    址：(检验机构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E－mail电子信箱:

染料中间体检验机构
检验报告

报告编号：染料中间体                                           共×页 第×页

	产品名称
	(按《产品送样单》填写)
	产品品种

规格/等级
	(按《产品送样单》填写)

	受检单位

名称
	(按《产品送样单》填写)

	受检单位

生产地址
	(按《产品送样单》填写)

	样品数量
	(按《产品送样单》填写)
	产品批号
	(按《产品送样单》填写)

	送样人员
	(按《产品送样单》填写)
	生产日期
	(按《产品送样单》填写)

	到样日期
	收到样品的日期
	检验日期
	

	样品描述
	(对收到的样品基本情况作简单表述，如：样品的形状、完好程度、附件配件等。)

	检验依据
	╳╳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规定的产品检验依据

	检验结论
	（按照XX标准和本实施细则对XX产品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均符合/XX项目不符合该标准和实施细则规定（XX规格XX等级）要求，判定该样品为合格/不合格。）
 检验单位（公章或检验报告专用章）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试验室环境温度、湿度等


批准：                        审核：                           主检：

检验数据                                                       共×页 第×页
	


复核：                              检验：
附件6
本实施细则与旧版细则主要变化内容对比表
产品单元、产品品种变化对比表

	序号
	新版
	旧版
	说明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产品单元
	产品品种
	

	1
	氯苯类
	氯苯

邻二氯苯

对氯邻硝基苯胺（红色基3GL）
	染料中间体
	2-萘酚

氯苯

苯胺

硝基苯

­萘胺­8­羟基­3,6­二磺酸单钠盐(H酸单钠盐)

邻硝基氯苯

对硝基氯苯

蒽醌

对硝基苯胺

邻硝基苯胺

间硝基苯胺

对氨基苯甲醚

邻苯二甲酸酐

2-氨基-1-萘磺酸（吐氏酸）

对硝基甲苯

邻硝基甲苯

J酸(2-氨基-5-萘酚-7-磺酸)

N-苯基-1-萘胺-8-磺酸（苯基周位酸）

猩红酸双钠盐

2-氰基-4-硝基苯胺

乙酰乙酰苯胺

1-氨基蒽醌

2.4-二硝基氯苯

邻甲苯胺

对硝基酚钠

邻氨基苯甲醚

2-羟基-3-萘甲酸

对氨基苯磺酸钠

溴氨酸钠盐（1-氨基-4-溴蒽醌-2-磺酸钠盐）

1-萘酚-4-磺酸（NW酸）

2-氨基-8-萘酚-6-磺酸（γ酸）

N-甲基苯胺

1-萘酚

对氨基乙酰苯胺

三聚氯氰

2-萘酚-3，6-二磺酸二钠盐（R盐）

2-萘酚-6，8-二磺酸二钾盐（G盐）

1-萘胺-4-磺酸钠

1-萘胺

1-萘胺-8-磺酸(周位酸)

2.4-二氨基甲苯

N.N-二甲基苯胺

邻硝基对甲苯胺

邻羟基苯甲酸（水扬酸）

间苯二胺

邻二氯苯

间氨基乙酰苯胺

对氨基苯磺酸

保险粉（连二亚硫酸钠）

6-氯-2,4-二硝基苯胺

3-氯-2-甲基苯胺

间苯二酚(1，3-苯二酚)

对氯邻硝基苯胺（红色基3GL）

邻氯对硝基苯胺 

2,4-二硝基苯酚

对氨基苯酚
	取消了25个不属于危险化学品的产品品种，包括：2-萘酚

1-萘胺-8-羟基-3，6-二磺酸单钠盐（H酸单钠盐）

蒽醌

2-氨基-1-萘磺酸（吐氏酸）

J酸(2-氨基-5-萘酚-7-磺酸)

N-苯基-1-萘胺-8-磺酸（苯基周位酸）

猩红酸双钠盐

2-氰基-4-硝基苯胺

乙酰乙酰苯胺

1-氨基蒽醌

2-羟基-3-萘甲酸

溴氨酸钠盐（1-氨基-4-溴蒽醌-2-磺酸钠盐）

1-萘酚-4-磺酸（NW酸）

2-氨基-8-萘酚-6-磺酸（γ酸）

对氨基乙酰苯胺 

2-萘酚-3，6-二磺酸二钠盐（R盐）

2-萘酚-6，8-二磺酸二钾盐（G盐）

1-萘胺-4-磺酸钠

1-萘胺-8-磺酸(周位酸)

邻羟基苯甲酸（水扬酸）

间氨基乙酰苯胺

6-氯-2,4-二硝基苯胺

3-氯-2-甲基苯胺

1-萘酚 

对氨基苯磺酸钠。



	2
	硝基苯类
	硝基苯

苯胺

对氨基苯磺酸
	
	
	

	3
	硝基氯苯类
	邻硝基氯苯

对硝基氯苯

2.4-二硝基氯苯
	
	
	

	4
	烷基苯胺类
	N-甲基苯胺

N.N-二甲基苯胺
	
	
	

	5
	氨基醚类
	对氨基苯甲醚

邻氨基苯甲醚
	
	
	

	6
	萘胺
	1-萘胺
	
	
	

	7
	保险粉
	保险粉（连二亚硫酸钠）
	
	
	

	8
	聚合类
	三聚氯氰
	
	
	

	9
	氧化类
	邻苯二甲酸酐
	
	
	

	10
	苯胺类
	对硝基苯胺

邻硝基苯胺

间硝基苯胺

邻氯对硝基苯胺

间苯二胺
	
	
	

	11
	甲苯类
	对硝基甲苯

邻硝基甲苯

邻甲苯胺＃

2.4-二氨基甲苯＃

邻硝基对甲苯胺
	
	
	

	12
	酚类
	2,4-二硝基苯酚

对氨基苯酚

对硝基酚钠

间苯二酚(1，3—苯二酚)
	
	
	


产品标准变化对比表

	序号
	产品单元（新版）
	产品标准（新版）
	产品标准（旧版）
	说明

	1
	氯苯类
	GB/T 2404-2014《氯苯》
	GB 2404-2006《氯苯》
	标准修订

	2
	硝基苯类
	GB/T 2961-2014《苯胺》
	GB 2961-2006《苯胺》
	标准修订

	3
	硝基氯苯类
	GB/T 1653-2013《邻、对硝基氯苯》
	GB/T 1653-2006《邻、对硝基氯苯》
	标准修订

	4
	烷基苯胺类
	GB/T 26603-2011《N.N-二甲基苯胺》
	HG/T 3396-2001《N.N-二甲基苯胺》
	标准修订

	5
	氨基醚类
	GB/T 7370-2015《对氨基苯甲醚》

HG/T 2669-2014《邻氨基苯甲醚
	GB/T 7370-2008《对氨基苯甲醚》
HG/T 2669-2008《邻氨基苯甲醚》
	标准修订

	6
	萘胺
	GB/T 25781-2010 《1-萘胺》
	HG/T 3388-1999 《1-萘胺》
	标准修订

	7
	保险粉
	HG/T 2074-2011《保险粉（连二亚硫酸钠）》
	HG/T 2074-2004
《保险粉（连二亚硫酸钠）》
	标准修订

	8
	聚合类
	GB/T 25814-2010《三聚氯氰》
	HG/T 3412-2002 
《三聚氯氰》
	标准修订

	9
	氧化类
	GB/T 15336-2013《邻苯二甲酸酐》
	GB/T 15336-2006《邻苯二甲酸酐》
	标准修订

	10
	苯胺类
	HG/T 3401-2014《间苯二胺》
	HG/T 3401-2006《间苯二胺》
	标准修订

	11
	甲苯类
	GB/T 28611-2012《邻、对硝基甲苯》
	HG/T 2025-1991《对硝基甲苯》
HG/T 2026-1991《邻硝基甲苯》
	标准修订

	12
	酚类
	GB/T 21892–2015《对氨基苯酚》

HG/T 3989-2014《间苯二酚（1，3-苯二酚）》
	GB/T 21892-2008《对氨基苯酚》

HG/T 3989-2007《间苯二酚(1，3—苯二酚)》
	标准修订




